津保监发[2009]55号                                                                                                                                                                                                                                                                                                                                              
关于完善车险理赔公示指标的通知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财产保险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自2009年3月我局相继推出车险理赔质量测评、车险通赔通付和车险赔案投保人自助查询等一系列理赔创新措施以来，车险理赔工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反响较大，各保险公司也加大了理赔服务的管理力度，较好地推动了我市车险理赔服务质量的提升。根据总体工作安排，在充分听取各公司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我局将车险理赔质量公示指标由现有的四个进一步完善至六个，现就新增公示指标数据口径及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新增两个公示指标数据口径

（一） 当年车险案件结案率
=  EQ \F(当年车险已决案件数,当年车险已决案件数+当年车险未决案件数)  
当年车险已决案件数：截止统计时的当年发生当年已决累计案件数。

当年车险未决案件数：截至统计时的当年发生当年未决累计案件数。

该指标从相对数角度反映公司当年的车险案件结案速度。

（二） 案件处理完毕后赔款支付及时率
=  EQ \F(实际已支付赔款,应支付赔款) 
实际已支付赔款：截止统计时，“赔款支出”科目期末余额-（“应付赔款”科目期末余额-“应付赔款”科目年初余额）。

应支付赔款：截止统计时，“赔款支出”科目期末余额+“应付赔款”科目年初余额×A/12。（A为月份数3、6、9……）
上述“赔款支出”和“应付赔款”科目数据均为车险业务数据。该指标反映了理赔环节业务处理结束后，向保险消费者支付赔款的及时程度。
二、工作要求

1、新增两项公示指标，按照本通知数据口径，自二季度末开始随前期四个公示指标数据一同报送，各公司应按要求填写“车险理赔服务质量评价指标数据报送表”（见附件），加盖公司公章后报送天津保监局财产保险监管处。对报送人员、报送方式和报送时间等方面要求与我局《关于加强理赔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津保监发[2009]28号）要求一致。
各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错报、漏报、瞒报或报送虚假数据。对于存在上述问题的公司，一经查实，我局将在全行业通报并依法严肃处理。

2、各公司要在加强车险理赔管理工作的同时，认真总结前一阶段提升理赔服务质量的好经验和好做法，继续做好查勘人员网上测评、理赔服务承诺等工作，将外部监督转化为工作动力，切实提升理赔服务水平。

3、实施工作中如遇到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局。
联系人：杨晨    姜鹏

电话：23145030  23145039

邮箱：chen_yang@circ.gov.cn  peng_jiang@circ.gov.cn
附件：车险理赔服务质量评价指标数据报送表

                          二○○九年六月十一日
	主题词：理赔  指标  通知

	抄送：天津市保险行业协会

	内部发送：各位局长  财产保险监管处  办公室

	  编录：王桂花                       校对：万  嵩

	   天津保监局办公室        　  二○○九年六月十一日印发








1
4

